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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公告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合同类型及金额：包工包料，合同总价暂估为人民币

300,194,877.60元（以最终实际决算为准）。 

 合同生效条件：合同双方约定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

理人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 

 合同履行期限：以甲方工程部下达开工令为准，开工令下

达时，由甲方确 定开、竣工工期节点进度计划表，乙方签字确

认，并以此执行，该工期节点进度计划表具有合同同等效力。 

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合同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

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合同的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

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，有可能会影响

合同履行。 

近期，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：“公司”）控股

子公司青海东大重装钢构有限公司（下称：“青海东大”）的控

股子公司青海誉达建设有限公司（下称：“青海誉达”）与青海

铭方智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金水湖畔商住综合楼项目，

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合同标的情况 

1、工程名称：金水湖畔商住综合楼 

2、工程地点：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 

3、工程量：暂估总建筑面积为 185,305.48 ㎡ 

二、合同对方情况 

名称：青海铭方智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 

法人代表：康作新 

住所：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 366 号 1-5 号楼（西宁

黄河实业有限公司内） 

成立日期：2015年 12 月 29 日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(以上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青海铭方智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

该公司成立时间不足一年，暂无法披露该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

务指标。  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 

1、承包方式：包工包料，并由甲方组织工程验收、乙方提

供验收资料。 

2、承包范围：金水湖畔商业及住宅楼设计图纸范围内的

全部施工内容，其中窗户、天燃气、太阳能、电梯、锅炉、



室外强电由甲方指定分包，电线、电缆及商品混凝土甲方指

定材料供应商。项目暂估总建筑面积为 185,305.48 ㎡。 

3、合同工期：以甲方工程部下达开工令为准，开工令下达

时，由甲方确 定开、竣工工期节点进度计划表，乙方签字确认，

并以此执行，该工期节点进度计划表具有合同同等效力。 

4、合同价款：合同总价暂估为人民币 300,194,877.60 元。 

5、合同生效条件：双方约定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

理人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 

6、工程款支付：甲方取得预售证 30 日后开始首次付款，每

月支付当月已完工程量价款的 70%。取得预售证前完成的工程量

在甲方取得预售证 30 日后开始付款，首次付 70%，剩余款项扣

除 5%的质保金，一年内付清。 

7、争议：发包人承包人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，可以和

解或者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调解。当事人不愿和解、调解或者

和解、调解不成的，双方可以在专用条款内约定以下一种方

式解决争议；第一种解决方式：双方达成仲裁协议，向约定

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；第二种解决方式：向有管辖权的人

民法院起诉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合同履行对公司 2016 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2、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不会因

为合同的履行对对方形成依赖。  

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合同的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

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，有可能会影响合同履行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

 


